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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要股東

於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，根據本公司按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設存之登記冊，

下列人士持有須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2及第3分部須向本公司披露之本公司

股份及相關股份之5%或以上之好倉權益：

於本公司股份及相關股份之好倉

所持本公司股份數目

根據現金 總權益佔

於股份之權益 支付非上市 於30.6.2003

（股本衍生 股本衍生工具 已發行股本

股東姓名 持有權益之身份 工具除外） 之權益 之百分比 附註

首鋼控股（香港）有限公司（「首鋼控股」） 實益擁有人， 371,649,069 231,515,151 75.14% 1, 2

受控法團之權益

Asset Resort Holdings Limited（「Asset Resort」） 實益擁有人 － 231,515,151 28.84% 1

Wheeling Holdings Limited（「Wheeling」） 受控法團之權益 371,649,069 － 46.30% 1, 2

首長四方（集團）有限公司（「首長四方」） 受控法團之權益 371,649,069 － 46.30% 2

SCG Investment (B.V.I.) Limited（「SCGI」） 受控法團之權益 371,649,069 － 46.30% 2

Grand Phoenix Limited（「Grand Phoenix」） 受控法團之權益 371,649,069 － 46.30% 2

Upper Nice Assets Ltd.（「Upper Nice」） 實益擁有人 240,342,569 － 29.94% 2

Jeckman Holdings Limited（「Jeckman」） 實益擁有人 131,306,500 － 16.36% 2

長江實業（集團）有限公司（「長實」） 受控法團之權益 － 71,515,152 8.90% 3, 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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於本公司股份及相關股份之好倉（續）

所持本公司股份數目

根據現金 總權益佔

於股份之權益 支付非上市 於30.6.2003

持有權益 （股本衍生 股本衍生工具 已發行股本

股東姓名 之身份 工具除外） 之權益 之百分比 附註

Max Same Investment Limited（「Max Same」） 實益擁有人 － 71,515,152 8.90% 3

李嘉誠 受控法團之權益， － 71,515,152 8.90% 4
全權信託之創辦人

Li Ka-Shing Unity Trustcorp Limited 受託人，信託受益人 － 71,515,152 8.90% 4

Li Ka-Shing Unity Trustee Company Limited 受託人 － 71,515,152 8.90% 4

Li Ka-Shing Unity Trustee Corporation Limited 受託人，信託受益人 － 71,515,152 8.90% 4

附註：

1. Asset Resort及Wheeling均為首鋼控股之全資附屬公司，而彼等各自之權益已計入首

鋼控股所持之權益內。

2. Upper Nice及 Jeckman為Grand Phoenix之全資附屬公司，而彼等各自之權益已計入

Grand Phoenix所持之權益內。Grand Phoenix為SCGI之全資附屬公司，而其權益已

計入SCGI所持之權益內。SCGI為首長四方之全資附屬公司，而其權益已計入首長四

方所持之權益內。首長四方為Wheeling之非全資附屬公司，而其權益已計入Wheeling

所持之權益內。

3. Max Same為長實之全資附屬公司，而其權益已計入長實所持之權益內。

4. 由於擁有長實之權益，下列人士及公司均被當作有責任披露長實所持權益：

－ 李嘉誠先生

－ Li Ka-Shing Unity Trustcorp Limited

－ Li Ka-Shing Unity Trustee Company Limited

－ Li Ka-Shing Unity Trustee Corporation Limited

除上文所披露者外，於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，本公司並無獲任何其他人士告知，

表示其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2及第3分部須向本公司披露之本公司股份

及相關股份之權益或淡倉。




